
� � 我国社会组织正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
提升”，进入了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

益、安全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期。 全国性社会组织
和地方性社会组织已遍布所有行业和各个领域 。
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理应更严格些，门槛理应
比地方性和基层社会组织要高些、严些，必须具备
行业代表性和会员广泛性，三、五个人一发起就想
成立一家全国性社会组织， 早已不适应时代发展
的要求了。

以上内容来自 3 月 23 日发布的
“民政部负责同志就 《关于铲除非法
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
态空间的通知》有关问题答记者”。

从“数量增长 ”转向 “质量提升 ”
转变，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也发生
了相应的变化。

2 月 4 日召开的全国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明确提出， 要把高质量发展
明确为“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
期的社会组织发展主线 ， 夯实
登记管理工作基层基础 ， 找准
提升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切入
点， 不断提高社会组织登记工
作管理能力和水平。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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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组织
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社会组织稳步增长扩大

有种说法认为非法社会组
织之所以大量存在，其中原因之
一是目前社会组织登记门槛高、
登记困难，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在答记者问中，民政部负责
同志表示，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不符合事实。 我们可以先看一组
数据：建国初期，全国性社团只
有 44 个；“文革”前夕的 1965 年，
全国性社团接近 100 个，地方性
社团 6000 个左右； 上世纪 90 年
代初，全国性社团 1600 多个，地
方性社团发展到近 20 万个；党
的十八大前夕，全国登记的社会
组织达 46.2 万个； 截至目前，全
国登记的社会组织已经超过 90
万个，总数量比十八大以前翻了
一番。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我国社
会组织的规模整体上一直处于
稳步增长扩大的趋势。

近几年，随着社会组织改革
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组织
正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
升”，进入了质量、结构、规模、速
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高质量
发展期。 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地方
性社会组织已遍布所有行业和
各个领域。

要切实把好入口关

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
升”意味着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
作的改变。 这一变化可以从近年

来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全国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会议对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要求中
显现出来。

2018 年 1 月 2 日至 4 日，全
国民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强调，2018 年，要坚持
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一
手抓积极引导发展， 一手抓严
格依法管理， 规范引导社会组
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志愿者
服务国家、 服务社会、 服务群
众、服务行业。

2019 年 2 月 18 日， 民政部
召开全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
作视频会议，部署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领域 2019 年主要工作。

会议强调，2019 年， 要准确
把握中央关于社会组织工作的
最新要求，全面落实《关于改革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的各项
要求，切实扭转“重登记、轻监
管”的局面，严把登记审查关，提
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质量，
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彻到社
会组织工作各个方面。

2020 年 1 月 16 日， 民政部
召开全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 2019 年社
会组织工作情况，部署 2020 年工
作任务。

会议强调，2020 年必须进
一步加强党的领导， 引领社会
组织正确发展方向； 必须严格
社会组织登记审批， 切实把好
入口关； 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打造坚固的“防洪堤”；必须

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避免触碰政策红线， 让社会组
织真正成为让党放心、 受人民
群众欢迎、 在行业领域和公益
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力
量， 真正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

从 2018 年的“一手抓积极
引导发展， 一手抓严格依法管
理”到 2019 年的“切实扭转“重
登记、轻监管’的局面，严把登记
审查关，提升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工作质量”，再到 2020 年的“必
须严格社会组织登记审批，切实
把好入口关；必须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打造坚固的“防洪堤’；必
须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
避免触碰政策红线”， 趋势已经
十分明显。

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成立
理应更严格些

实际上，2016 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就已经提出，要严格民政部门登
记审查。

具体来说，一是民政部门要
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党建
工作机构，加强对社会组织发起
人、拟任负责人资格审查。

二是对跨领域、跨行业以及
业务宽泛、 不易界定的社会组
织，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的
原则，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
审定，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

门意见。
三是严禁社会组织之间建

立垂直领导或变相垂直领导关
系，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
支机构。

四是对全国性社会团体，要
从成立的必要性、发起人的代表
性、会员的广泛性等方面认真加
以审核，业务范围相似的，要充
分进行论证。活动地域跨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社会组织比照全国
性社会组织从严审批。

近几年，随着社会组织改革
发展的深入推进，全国性社会组
织和地方性社会组织已遍布所
有行业和各个领域。 因此，民政
部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强调，
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成立，理应更
严格些，门槛理应比地方性和基
层社会组织要高些、严些，必须
具备行业代表性和会员广泛性，
三、五个人一发起就想成立一家
全国性社会组织，早已不适应时
代发展的要求了。

“从社会组织的层级看，成
立地方性特别是市、县层面的社
会组织的难度要小于成立省级
层面和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这也
是为什么地方和基层社会组织
的增长率远远大于全国性社会
组织的原因。 ”该负责人强调。

那么，2021 年及以后的社会
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将要怎么做?

2021 年 2 月 4 日召开的全
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要求，要把高质量发展
明确为“十四五”和更长一个时
期的社会组织发展主线，夯实登

记管理工作基层基础，找准提升
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切入点，不
断提高社会组织登记工作管理
能力和水平。

一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 发挥登记管理机关示范引
领作用，抓住“关键少数”深化
党建业务两融合， 注重学习借
鉴先进经验， 推动社会组织党
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
有效转换， 根本解决业务党建

“两张皮”问题。
二是要加强非营利属性监

管。 把住成立登记、清算注销等
监督管理关键环节，聚焦涉企收
费、违法评比达标表彰等监督检
查业务重点， 严厉打击私分、侵
占社会组织公益财产等严重违
法违规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
会组织发展环境。

三是要推动完善社会组织
内部治理。 全面检视制度规章建
设状况， 优化完善制度供给，督
促引导社会组织落实章程规定，
发挥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构职
责作用，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决策
执行机制，强化社会组织风险防
控，加大社会组织违规处罚。

四是要坚持培育监管相结
合。 一方面，继续完善和落实购
买服务、税收优惠、人才保障等
优惠政策，合理运用表彰奖励等
手段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 另
一方面，要筑牢监管“防波堤”，
在社会组织中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施行分类管理、落实综合
监管，形成监管合力，提升监管
能效。


